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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１号

为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灯》等 １０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灯 （ＨＪ ／ Ｔ ２３０—２００６）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塑料制品 （ＨＪ ／ Ｔ ２３１—２００６）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管型荧光灯镇流器 （ＨＪ ／ Ｔ ２３２—２００６）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泡沫塑料 （ＨＪ ／ Ｔ ２３３—２００６）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金属焊割气 （ＨＪ ／ Ｔ ２３４—２００６）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工商用制冷设备 （ＨＪ ／ Ｔ ２３５—２００６）
七、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家用制冷器具 （ＨＪ ／ Ｔ ２３６—２００６）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塑料门窗 （ＨＪ ／ Ｔ ２３７—２００６）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充电电池 （ＨＪ ／ Ｔ ２３８—２００６）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干电池 （ＨＪ ／ Ｔ ２３９—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荧光灯 （ＨＪＢＺ １５ １—１９９７）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低汞型双端荧光灯 （ＨＪＢＺ １５ ２—１９９７）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可再生塑料制品 （ＨＪＢＺ ４４—２０００）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电子镇流器 （ＨＪＢＺ １５ ３—１９９７）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 ＣＦＣｓ泡沫塑料 （ＨＪＢＺ ４２—２０００）
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金属焊割气 （ＨＢＣ １３—２００２）
七、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氟氯化碳工商用制冷设备 （ＨＪＢＺ ２２—１９９８）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家用制冷器具 （ＨＪＢＺ １—２０００）
九、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塑料门窗 （ＨＢＣ １４—２００２）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汞镉铅充电电池 （ＨＪＢＺ ７—１９９４）
十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汞干电池 （ＨＪＢＺ ９—１９９５）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６ 日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电石法乙炔气的使用，降低金属焊割气在生产和使

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倡企业使用丙烷作为一种经济合理、使用安全、无污染的工业燃气来替代传统的乙炔金

属焊割气。

本标准对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金属焊割气》（ＨＢＣ １３—２００２）进行了全面修改。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６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ＨＢＣ １３—２００２。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ＨＢＣ １３—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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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金属焊割气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焊割气环境标志产品的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金属焊接、切割、加热等功能的烃类气体或在其中使用添加剂的新型金属焊割

气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９０５２ １—１９９８ 油气田液化石油气

ＧＢ ９４４８—１９９９ 焊接与切割安全

ＧＢ １２２０６—１９９０ 城市燃气热值测试方法

ＧＢ １７６７３—１９９９ 液化丙烯、丙烷钢质焊接气瓶

ＧＢ 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１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

ＳＨ ０２３２—１９９３ 液化石油气铜片腐蚀实验法

３ 基本要求

３１ 产品主介质 （不包括添加剂）的质量应符合 ＧＢ ９０５２ １—１９９８ 的要求。
３２ 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ＧＢ ９４４８—１９９９ 的要求。
３３ 产品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４ 技术内容

４１ 产品不得使用电石法生产的乙炔气。

４２ 产品添加剂中苯含量≤５ ｇ ／ ｋｇ、甲苯及二甲苯的总含量≤２００ ｇ ／ ｋｇ。
４３ 产品在氧气中燃烧时的火焰温度须在 ３ ０００ ℃以上。
４４ 产品的热值不小于 ９０ ＭＪ ／ ｍ３。
４５ 产品对贮存容器的腐蚀性级别不大于Ⅰ级。

４６ 当周围环境温度及钢瓶温度在 ０℃，钢瓶剩余压力为 ０ ０１ ＭＰａ 时，钢瓶内的剩余物质应小于总
充装量的 ３％。

５ 检验方法

５１ 技术内容 ４ １ 的要求通过文件审查结合现场检查的方式来验证。
５２ 技术内容 ４ ２ 中苯含量的要求按 ＧＢ 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１ 中附录 Ｂ的规定进行检测。
５３ 技术内容 ４ ２ 中甲苯及二甲苯含量的要求按 ＧＢ １８５８３—２００１ 附录 Ｃ的规定进行检测。
５３ 技术内容 ４ ３ 的要求按附录 Ａ的规定进行检测。
５４ 技术内容 ４ ４ 的要求按 ＧＢ １２２０６—１９９０ 的规定进行检测。
５５ 技术内容 ４ ５ 的要求按 ＳＨ ０２３２—１９９３ 的规定进行检测。
５６ 技术内容 ４ ６ 的要求按附录 Ｂ的规定进行检测。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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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规范性附录）

热流法测定燃气流温度

Ａ１ 概述

不同气体混合后其驻点传热率与不同气体在混合气体中所占质量比有关。驻点传热率与混合气体

驻点焓、热流探头有效头部半径、驻点压力有确定的关系，由公式 （１）给出。

ｑｓ
Ｒ ｅｆｆ
Ｐ槡 ｓ
＝ ∑

ｉ

Ｃｉ
Ｋ( )
ｉ

－１

（Ｈｓ － Ｈｗ） （１）

式中： ｑｓ———驻点热流，Ｊ ／（ｃｍ２·ｓ）；

Ｒ ｅｆｆ———热流探头有效头部半径，ｃｍ；

Ｐｓ———驻点绝对压力，ａｔｍ （１ａｔｍ ＝ １ ０１３ ２５ ｋＰａ）；

Ｃｉ———单独气体与混合气体的质量比；

Ｋｉ———不同气体常数，由表 １ 给出；

Ｈｓ———驻点比焓，Ｊ ／ ｇ；

Ｈｗ———冷壁焓，Ｊ ／ ｇ。

表 １ 不同气体热传导常数

气 体 Ｋｉ （ｇ·ｃｍ － ３ ／ ２·ｓ － １·ａｔｍ － １ ／ ２）

空 气 ０ １２３５

二氧化碳 ０ １３７２

氢 气 ０ ０４０７

氮 气 ０ １１５５

水蒸气 ０ １４３６

由以上可以看出，只要知道燃烧后产生的气体组分，测量出火焰最高温度区的驻点热流和驻点压

力，就可以由公式 （１）得到混合气体的驻点比焓，查热力学焓熵表，可以得到不同气体的温度，从
而根据其不同的质量比，由公式 （２）得到混合气体的温度 （Ｔ０）。

Ｔ０ ＝ ∑
ｉ
ＣｉＴｉ （２）

式中：Ｃｉ———单独气体与混合气体的质量比；

Ｔｉ———单独气体的温度，℃。

Ａ２ 参数设置

Ａ２ １ ｑｓ 测量
采用塞式量热计。无氧铜探芯，探芯直径 ３ ｍｍ，高 ５ ｍｍ，安装在不锈钢绝热套上，安装后探头

直径 ６ ｍｍ，平头，其有效头部半径 Ｒ ｅｆｆ ＝ ６ ｍｍ。探头安装在送进支架上，扫描进入火焰高温区，停
留 ０ ５ ｓ后退出，期间记录探芯背面热电偶温升，根据公式 （３）计算出 ｑｓ

ｑｓ ＝ Ｃρδ
ｄＴ
ｄ ｔ （３）

式中：Ｃ———无氧铜比热，取 ０ ３８５ Ｊ ／（ｇ·℃）；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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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无氧铜密度，８ ９ ｇ ／ ｍ
３；

δ———探芯厚度，ｃｍ；
ｄＴ
ｄ ｔ———单位时间内温度变化率，℃ ／ ｓ。

Ａ２ ２ Ｐｓ 测量
采用扫描压力探头，探头头部半径 ２ ｍｍ，测压孔直径 １ ｍｍ。探头上安装合适量程的压力传感

器，扫描通过火焰，测量驻点压力。

Ａ２ ３ Ｃｉ 的确定
如果可以直接测量气体组分则采用测量结果，否则取燃气完全燃烧后的气态组分。根据完全燃烧

化学反应方程式，确定每一气体组分所占混合气体质量比。

３２

ＨＪ ／ Ｔ ２３４ ２００６



附录 Ｂ
（规范性附录）

燃气残液量的测定方法

Ｂ１ 概述

由于受燃气纯度及周围环境条件的影响，燃气用完后必然会产生一定量的残液，这些残液排入环

境后将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隐患。

Ｂ２ 测定方法

（１）现场随机抽取 １ ～ ２ 个标准瓶 （１５ ｋｇ ／瓶）待测定的燃气，称重确定燃气重量；
（２）在 １５ ℃环境条件下使用燃气，直至安装在钢瓶上的减压器压力显示为 ０ ０１ ＭＰａ 为止，称

重；

（３）计算残液重量占全部燃气重量的百分比。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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